
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

第一条 合同当事人

出租人 (甲 方 ):

承租人 (乙方 ):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定,甲 乙双方本着

平等、自愿的原则,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,并共同遵守。

第二条 甲方同意将坐落
●  工

在盛里区
'

路 街

(巷、里)~二号望Z房号的房地产 (房地产权证号码型丝-丝z∶ _)
出租给乙方作~立二窒⊥_用 途使用,建筑 (或使用 )面积~丝L平

方米,分摊共用建筑面积_平 方米c

第三条 甲乙双方协定的租赁期限、租金情况如下 :

注:期 限超过 20年 的,超过部分无效。

租金按工L~(月 、季、年 )结算 ,由 乙方在每L且~(月 、季、年 )

的第 r。 日前按 掘 全

1

月租金额 (币 种:   )元
租 赁 期 限

小 写 大  写

'〃
年 7月

`日
至
'匹

年 g月
JI日

';zn力
″仟石歹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、:

队 亻
;

J!~
’ 夕 ′

二1⒍

J·

/'‘

￠△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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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方式缴付租金给甲方。



第四条 乙方向甲方交纳 (」Ⅱ△~币 )_丝兰k元保证金 (可 以收

取不超过三个月月租金数额),甲 方应在租赁期满或解除合同之日将保

证金 ``巾
(退 回乙方、抵偿租金 )。

第五条 双方的主要职责 :

1.甲 乙双方应当履行《民法通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

《广东省城镇房屋租赁条例》、《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和义务。
) it r    ·

.

2.甲 乙双方应当协助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房屋租赁、房屋安全、

消防安全、治安、计划生育及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查处工作。

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:

1.依照合同约定将房屋及设各交付乙方使用。∶未按约定提供房屋

的,每逾期一日,须按月租金额的_」_%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,

.J-t

L=i2.甲 方应负的修缮责任 :

。
丁

3。 租赁期间转让该房屋时,须提前~=L个月 (不少于3个月 )

书面通知乙方;抵押该房屋须提前卫L~日 书面通知乙方。

4.发现乙方擅自改变房屋结构、用途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,

或者乙方拖欠租金6个月以上的,甲 方可解除合同,收 回房屋,并

要求赔偿损失。

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:

1.依时交纳租金。逾期交付租金的,每逾期一日,乙方须按当

月租金额的_L%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  。

广州市国土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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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 3.租赁期届满,应将原承租房屋交回甲方;如需继续承租房屋 ,

应提前~日 与甲方协商,双方另行签订合同。

第八条 其他约定
‘
吖 ^

第九条 甲乙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条款或者违反有关法律、

法规,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,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。

第十条 在租赁期内j.如遇不可抗力,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,甲
△ r~.

乙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本合同上式
·
il佾贫甲乙双方各持一份,送一份给街(镇 )

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各案。
·̄
接

|

第十二条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,双方应协商解决,协商不

成时,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,或 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
第十三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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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(签章 )

法定代表人 :

′千犭午咄击蹁

证件号码 .z睁9k.刀 l呷 ‘勿甲彬°

五大 悯励和缈 夕,~'  ,

委托代理人 :庞:与纬 /筝
)

乙方 (签

、上

附
定代表

地址 :

联系电话 :/冫侈
'‘

夕′/

乒狂年」2月
讠廴

月

证件号

委托代

地址:荔屑珏叹彡 汤纸庞
亻
书旰

ss

联系电话:|;甲〃u甲q￠町‘

胆L年上月华日

经审查 ,该合同以穗租各 号予以登记各案。

年 月 日经办人 : 租赁登记各案机关(签章 )

经审查,该合同以穗租各      号予以登记各案 ,

但该房屋具有 《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》第  条第 项情形 ,

或出租人未履行第  条  款义务,予 以注记。

经办人:     租赁登记各案机关(签章 )   年 月 日

经审查,该房屋的出租人已按照《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》

规定整改完毕,符合出租条件,注销注记。

经办人:     租赁登记各案机关(签章)   年 月 日

经审查,该合同以穗租终     号予以注销登记各案。

经办人:     租赁登记各案机关(签章 )   年 月 日

证 件 号 码 :烨 o″ 亻

`冫

/冫冫 勿 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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